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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考生必须携带《笔试准考证》和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（均为原件）在规定时间到达候考室，未按时到达的按弃权处理。
二、考生面试顺序通过抽签确定，抽签应于当天面试前在候考室封闭进行。
三、考生在候考室过程中不得携带或使用任何通讯工具和电子器材，不得与候考室外的人员联系、交谈，不得随意出入候考室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需向候考室工作人员报告。
四、考生不得携带包括空白纸和笔在内的任何物品和资料进入面试考场，面试后不能带走面试试题。
五、考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考官透露本人的姓名、准考证号、工作单位等信息，违者面试成绩按零分处理。
六、考生面试结束后，由工作人员引领到指定区域等候公布成绩。等候期间必须保持安静，不得在面试考场附近逗留议论或大声喧哗，也不能返回候考室。
七、考生要遵守面试纪律，服从工作人员安排。对无理取闹、作弊或违反面试规定者，按有关纪律和规定处理，直至宣布取消面试资格或宣布面试成绩无效。
（封闭管理期间，候考室工作人员将使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进行检查，请考生务必将手机等电子设备上交统一保管。）

